
貧窮間題

的

)íJf 
'去2.

穴J

老
、
導
言

l

食
窮
的
存
在
與
本
質

j工

姑
不
論
貧
窮
的
定
義
，
「
貧
窮
」
存
在
於
世
界
上
的
每
一
個
社
會
。
因
為
無
論
在
任

何
地
方
，
「
凡
一
人
獲
得
或
控
制
需
要
之
物
比
另
一
人
為
多
，
即
有
富
者
與
貧
者
之
分
。

」
(
朱
每
樓
，
一
九
七
一
一
•• 

三
O
八
)
赤
貧
如
新
幾
內
巨
的
土
人
社
會
固
然
充
漏
了
貧
窮

的
人
，
號
稱
世
界
最
富
有
的
亞
美
利
亞
，
貧
窮
的
人
亦
處
處
可
見
(
崑
且
已
宙
間
已

P

S
S
(
3
.
-
2。
都
市
的
貧
民
窟
、
鄉
村
的
低
生
活
水
準
以
及
日
益
嚴
重
的
失
業
人
口
，

都
是
貧
窮
存
在
的
具
體
指
標
。

從
歷
史
上
看
，
在
交
換
制
度
和
價
值
等
級
出
現
之
前
，
貧
富
並
存
，
並
未
形
成
社
會

問
題
。
直
到
貿
易
擴
張
，
財
富
大
量
集
中
，
社
會
中
各
份
子
的
經
濟
地
位
有
顯
著
的
差
異

，
且
差
異
的
比
較
和
評
價
的
標
準
也
建
立
起
來
的
時
候
，
貧
窮
才
成
為
問
題
，
並
且
含
有

重
大
的
意
義
(
朱
每
樓
，
一
九
七
二.. 
三
O
八
)
。
因
此
，
貧
窮
可
臥
說
是
社
會
經
濟
發

展
的
一
種
副
產
品
，
技
術
的
改
造
固
然
促
使
社
會
向
前
推
進
，
可
是
並
不
是
所
有
的
人
均

蒙
其
恩
踢
，
事
實
上
，
新
技
術
的
使
用
，
掏
汰
了
那
些
停
留
在
老
技
術
中
的
謀
生
者
，
使

他
們
失
去
了
競
爭
的
能
力
，
直
接
造
成
了
貧
窮
(
Z
Z
E
n
-
Z缸
片
片
戶
口
開
門

O
P
S
S
(
=
)

;
原
本
「
缺
乏
」
是
稀
鬆
平
常
的
事
，
經
過
經
濟
情
況
的
改
善
，
「
擁
有
」
為
常
態
，
「

缺
乏
」
(
或
未
達
到
水
準
)
就
成
了
「
貧
窮
問
題
」
。

貧
窮
的
問
題
以
窮
人
的
數
量
分
布
看
，
美
國
的
資
料
顯
示

.• 

大
都
會
地
區
是
八
分
之

一
的
比
例
，
都
市
外
圍
地
區
是
十
五
分
之
一
，
鄉
村
地
區
是
四
分
之
一

(
Z
R
E
H
N巴
P

S
S
(
3

…
Z
N
E
U
)
，
在
都
市
及
其
外
圍
地
區
，
區
位
分
布
的
特
性
，
使
得
貧
窮
集
中

，
並
且
在
使
都
市
貧
窮
的
社
會
情
況
未
改
善
前
，
這
種
集
中
的
趨
勢
仍
會
持
積
下
去
，
如

滾
雪
球
般
愈
滾
愈
大
;
而
鄉
村
地
區
|
|
四
分
之
一
幾
近
於
普
遍
現
象
，
但
由
於
地
方
大

，
分
布
散
，
一
時
之
間
不
易
覺
察
其
嚴
重
性
，
其
實
，
在
目
前
的
工
商
為
主
的
社
會
體
系

下
，
鄉
村
農
民
多
半
已
成
被
犧
牲
的
一
輩
|
|
為
了
換
取
工
商
社
會
的
整
體
發
展
和
進
步

，
而
鄉
村
中
絕
大
多
數
臥
農
為
主
的
人
，
在
被
犧
牲
的
大
前
提
下
，
離
貧
窮
的
階
段
就
不

遠
7
;

在
臺
灣
，
農
業
木
僅
是
一
種
「
生
計
」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一
種
「
生
活
方
式
」
'
鄉

村
人
民
的
生
活
反
倒
是
最
能
調
適
於
嚴
重
經
濟
萎
縮
的
一
翠
，
在
工
商
經
濟
出
現
危
機
時

，
鄉
村
人
民
不
但
能
維
持
其
生
活
，
同
時
還
負
責
吸
收
一
些
從
都
市
淘
汰
出
來
的
人
，
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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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一
些
都
市
的
嚴
重
失
業
問
題
。
由
此
，
貧
窮
縱
然
是
普
遍
，
卸
有
因
時
、
因
地
、
因
文

化
之
不
同
，
對
貧
窮
問
題
的
探
討
，
必
須
考
慮
較
廣
的
層
面
。

貧
窮
現
象
之
存
在
，
固
是
與
人
類
社
會
並
存
，
但
貧
窮
「
問
題
」
之
出
現
則
是
較
晚

之
事
，
社
會
對
貧
窮
問
題
普
遍
的
關
注
更
是
晚
近
。
一
九
六
二
年
宮
戶
口
穹
已
出

R
H

戶
口m
l

H
O
口
所
寫
的
「
另
一
個
美
國
」
(
吋
宮
。
同
佇
立
〉
B
R
-
2
)一
書
問
世
，
指
出
富
裕
如

美
國
者
仍
有
貧
窮
問
題
之
存
在
，
引
起
了
廣
泛
的
社
會
輿
論
，
也
促
使
社
會
學
者
注
意
到

這
個
由
來
深
遠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今
日
，
社
會
學
者
重
視
貧
窮
的
揉
究
，
一
方
面
固
然
是
客

觀
事
實
的
呈
現
，
另
一
方
面
也
是
基
於
倫
理
的
人
道
立
場
，
認
為
社
會
上
各
階
層
的
人
都

應
該
有
同
樣
獲
得
身
心
發
展
的
機
會
(
鄭
美
能
，
一
九
七
四

•• 

一
)
。
由
於
主
觀
地
跟
不

同
態
度
面
對
貧
窮
，
貧
窮
所
引
起
的
社
會
罔
響
也
就
更
加
復
雜
了
。

貳
、
貧
窮
的
界
定

為
貧
窮
下
一
個
文
字
定
義
並
不
難
，
但
要
決
定
一
個
操
作
性
的
標
準
，
則
不
是
一
件

容
易
的
事
。
通
常
，
貧
窮
係
指
「
人
類
基
本
需
求
之
薩
乏
」
、
「
缺
乏
獲
致
最
小
需
求
之

收
入
」
，
但
這
「
最
小
需
求
」
或
「
基
本
需
求
」
如
何
決
定
，
基
本
上
就
要
靠
社
會
、
文

化
、-

生
活
方
式
、
時
空
等
被
雜
因
素
的
考
慮
了
。

~

一
般
說
來
，
談
到
貧
窮
，
可
由
四
個
層
面
來
討
論•• 

t

ω
收
入
標
準
|
|
由
個

λ
或
家
庭
的
收
入
，
界
定
劃
分
貧
窮
的
水
準
'
這
也
是
一
般

討
論
貧
窮
問
題
時
大
多
數
人
都
會
提
到
的
。
基
本
上
，
貧
窮
是
指
生
活
水
平
在
「
起
碼
的

」
水
準
之
下
的
情
況
，
這
起
碼
的
水
準
，
由
於
社
會
情
況
之
不
同
，
就
會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
。
今
日
先
進
國
家
的
國
民
平
均
所
得
已
達
美
金
六
千
九
百
八
十
元
，
而
低
所
得
國
家
只
有

一
百
七
+
美
元
(
註
一
)
;
在
美
國
被
列
入
貧
一
尸
的
收
入
水
準
，
在
印
度
可
能
是
富
翁
;

各
國
的
社
會
情
況
不
同
，
對
「
基
本
需
求
」
之
漏
足
不
同
，
遂
需
要
有
不
同
的
劃
分
標
準

。
此
外
，
各
國
逐
年
的
標
準
也
不
盡
相
同
，
十
年
前
與
十
年
後
的
等
量
收
入
可
能
差
以
千

里
;
社
會
變
遷
會
使
絕
對
標
準
之
「
貧
窮
線
」
失
去
時
效
!
家
庭
收
入
與
家
庭
成
員
人
斂

，
扶
養
比
例
等
都
應
列
入
劃
分
標
準
的
項
目
之
中
。
因
此
，
貧
窮
線
的
劃
定
，
顯
然
應
有

「
相
對
」
的
特
性
，
單
靠
收
入
的
絕
對
數
字
，
是
難
絕
看
出
真
象
的
﹒，
即
使
在
同
一
文
化

脈
絡
下
，
也
應
有
因
時
、
因
地
的
考
慮
。

註
一.. 

據
一
九
七
七
年
資
料
顯
示•• 
低
所
得
國
家
的
平
均
國
民
所
得
為
一
七
0
美
元
，
成

長
率
為
一
﹒
四
;
中
所
得
國
家
為
一
一
四0
美
元
，
成
長
率
為
三
﹒
六
;
工
業
國

家
為
六
九
八

0
美
元
，
成
長
率
為
三
﹒
四
;
而
我
國
同
期
為
一
一
七0
美
元
，
成

長
率
為
六
﹒
二
。
(
見
「
畫
灣
經
濟
」Z
R
企

e
s
g
)

ω
社
區
資
源
分
布
的
情
形
|
|
由
一
個
地
區
資
源
分
布
的
結
構
，
可
臥
看
出
一
些
貧

窮
的
端
倪
。
如
從
一
個
社
區
人
。
從
事
職
業
的
分
布
情
形
，
可
以
預
測
一
些
社
區
的
貧
窮

現
象
﹒
﹒
如
果
社
區
中
從
農
的
人
口
比
率
甚
高
，
其
貧
窮
的
問
題
大
概
是
會
普
遍
存
在
，
但

其
發
生
情
佇
己
多
數
人
口
從
事
勞
工
業
者
又
有
很
大
之
不
同
。
社
區
取
得
資
源
的
途
徑
如

果
較
多
，
可
能
促
使
社
區
居
民
改
善
生
活
的
機
會
和
動
機
較
多
、
較
強
，
貧
窮
問
題
即
可

獲
得
改
善
，
同
時
社
區
資
源
豐
富
，
可
以
造
成
增
加
收
入
之
機
會
，
社
區
居
民
改
善
貧
窮

的
直
接
途
徑
相
對
增
加
!

川W
勞
動
力
及
勞
動
界
參
與
率
|
|
一
社
區
的
人
口
結
構
中
，
勞
動
力
原
本
就
小
的
地

方
，
造
成
貧
窮
的
可
能
性
愈
大
，
還
是
根
本
的
人
力
資
源
缺
乏
;
由
於
社
區
物
質
資
源
的

缺
乏
，
或
傅
統
生
活
方
式
的
限
圈
，
亦
會
造
成
勞
動
參
與
率
的
低
落
，
形
成
貧
窮
的
間
接

原
因
。
然
而
，
人
為
的
不
當
因
素
|
|
如
不
適
當
的
輔
導
，
不
合
理
的
制
度
，
更
足
以
造

成
勞
動
力
與
勞
動
參
與
率
的
降
低
，
這
才
是
比
較
嚴
重
而
可
以
討
論
的
重
點
。

川W生
活
方
式
、
觀
念
和
態
度
|
|
社
會
的
生
活
方
式
足
以
影
響
貧
窮
的
觀
念
和
態
度

。
都
市
里
的
貧
窮
與
生
活
方
式
、
生
產
技
街
、
失
業
等
問
題
密
切
相
關
;
鄉
村
一
裊
的
貧
窮

部
和
農
作
物
的
價
格
、
銷
售
、
天
災
地
變
等
情
況
有
關
。
貧
窮
現
象
不
是
突
然
發
生
，
也

木
是
孤
立
的
事
件
，
受
限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木
良
的
教
育
，
不
健
全
的
身
心
發
展
，
加
上
資

源
的
缺
乏
，
足
以
造
成
貧
窮
的
惡
性
循
環
，
要
想
有
故
地
改
善
，
除
非
是
徹
底
地
改
變
某

些
社
會
制
度
，
甚
至
是
「
社
會
哲
學
」

(
r
n
E
E
-
-
g
o
Z子
見

z
z
g
m
H

閏
月
l

江
口
m
E
P
E
S
(
3
崗
位
戶
)
。
將
貧
窮
的
問
題
納
入
一
個
文
化
的
體
系
之
下
，
依
筆
者
個

人
的
意
見
，
比
較
能
看
出
貧
窮
問
題
的
癥
結
所
在
。
此
一
部
分
的
詳
情
，
將
留
待
下
節
說

明
。

此
外
，
有
人
以
營
養
的
觀
點
來
界
定
貧
窮
(
崑
皂
白

M
N
O
E
-
-
u
s
2
)

川
口
』
)
。
每

個
人
營
生
在
卡
路
里
的
消
耗
上
，
有
一
「
科
學
的
」
標
準
|
|
其
實
這
標
準
也
不
兔
是
任

遠
的
(
〉
早
叩
門
且
是
)
、
循
環
的
(
Q
B已
缸
片
)
、
相
對
的(
2日
且
5
)
，
我
們
可
以
一
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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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步
來
看.• 

首
先
γ

以
花
在
食
物
的
費
用
與
總
消
費
之
比
率
由
自
徊
。
目
。
。
呻
吟
戶
口
向

S
G
來
說
，
在

間
一
的
消
費
尺
度
中
，
食
費
比
率
愈
高
者
，
表
示
其
愈
接
近
維
生
的
水
準
，
亦
屬
貧
窮
的

行
列
。
在
美
國
，
一
般
的
水
準
是
0
.
-
o
l
o
-
-

五
，
至
於
0
.
二
五
斟
上
的
就
屬

低
階
層
的
人
士
7
!

不
過
，
營
養
的
需
求
，
因
著
年
齡
、
性
別
及
工
作
性
質
(
甚
至
文
化
)
而
不
間
，
育

階
人
所
需
之
卡
路
里
自
然
要
比
小
接
及
老
年
人
為
多
，
男
士
多
半
比
女
士
需
要
多
量
的
卡

路
里
;
體
力
工
作
者
比
勞
心
者
在
卡
路
里
的
消
耗
亦
顯
然
不
同
。
因
此
，
營
養
需
求
水
準

的
訂
定
，
要
考
慮
其
本
身
的
變
異
性
質
。
還
有
另
一
種
變
異
發
生
在
行
為
與
態
度
上
的
差

異•• 

專
家
用
以
計
算
消
費
的
水
準
或
一
個
人
觀
念
里
的
樣
準
，
往
往
與
實
際
的
行
為
層
次

有
一
段
差
距
，
以
致
影
響
標
準
比
率
之
誤
差
範
圍
。
因
此
，
這
一
比
率
數
也
應
審
慎
地
使

用
。

總
之
「
貧
窮
是
一
個
大
家
耳
熟
能
詳
的
社
會
現
象
，
是
一
種
社
會
變
適
時
適
應
不
良

的
一
面
，
是
一
種
社
會
的
病
態
|
|
「
某
時
某
地
的
人
萃
，
也
於
其
收
入
不
足
臥
維
持
最

怯
生
活
水
準
'
因
而
影
響
到
體
力
、
精
神
、
情
緒
、
社
會
秩
序
、
經
濟
繁
榮
、
社
會
進
步

等
一
種
生
活
狀
況
」
(
王
維
林
，
一
九
六
九
•. 

五
九
)
。
從
不
同
的
角
度
和
論
點
，
對

貧
窮
可
以
有
不
同
的
制
定
方
法
;
若
眼
於
資
源
分
布
的
不
平
等
，
生
活
方
式
的
不
同
(

吋
。
看
E
g
a
H
V
-
S其
斗

3
;

收
入
水
準
與
消
費
方
式
(
王
典
誤
，
一
九
七
一
)
等
，
依

木
間
的
測
量
著
眼
點
而
有
不
同
的
分
類•. 

如
巴
巴
叩
門
以
家
庭
關
係
的
穩
定
與
否
、
家
庭

收
入
的
足
紗
與
否
將
貧
窮
家
庭
劃
分
為
四
-
A
V
E
-
2
切
。
。
各
將
東
倫
敦
人
民
之
生
活
及

工
作
依
次
分
為
八
級
(
唐
于
蘭
，
一
九
七
八•• 

一
一
，
一
七
〉
:
司
E
E
目
的
。
口
叩
門
已
用

收
入
、
福
利
地
位
及
社
會
經
濟
地
位
做
成
十
六
項
測
量
指
標
(
至

-
E
B
M
O口
叩
門
自

y

s
a
u
S
N
)
。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;
用
不
同
的
溫
量
方
法
或
分
類
標
準
時
，
對
其
結
果
的
比

較
要
特
別
小
心
，
因
為
不
同
的
指
標
間
，
可
能
會
有
紛
歧
的
結
果
出
現
。
社
會
機
構
為
了

處
理
貧
窮
前
產
生
的
問
題
，
煞
費
周
章
地
劃
定
貧
窮
線
以
為
依
據
標
準
，
而
這
依
據
標
準

的
考
慮
是
否
恰
當
與
周
詳
，
是
否
能
切
合
實
際
情
況
，
對
貧
窮
問
題
的
解
決
有
很
密
切
的

關
聯
，
各
種
角
度
的
觀
察
和
研
究
，
都
將
能
對
問
題
的
真
象
提
供
更
進
一
步
的
分
析
與
了

解
。

鑫
、
貧
窮
丈
化

貧
窮
的
概
念
也
最
簡
單
的
「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」
|
|
絕
對
標
准
，
進
而
發
展
到
包
含

較
多
因
素
的
相
對
標
準
;
由
單
純
的
「
貧
窮
線
」
修
正
到
「
貧
窮
帶
」
的
概
人
恁
;
更
由
於

重
視
社
會
結
構
與
工
業
化
經
濟
研
導
致
的
貧
窮
，
而
發
展
出
危
機
貧
窮
(
C
U
U
M
M
O
S
H
q

)
和
結
構
貧
窮

(
ω
R
S
E
E
-吧
。
同
叩
門
門
己
的
概
念
，
前
者
討
論
經
濟
發
生
危
機
時
的
社

會
狀
況
，
後
者
討
論
經
濟
正
常
發
展
、
組
織
結
構
健
全
的
社
會
。
(
詹
火
生
，
一
九
七
五

•• 

九
一
)
危
機
貧
窮
事
也
有
「
因
」
'
問
題
比
較
單
純
，
往
往
只
是
實
質
的
問
題
，
而
結

構
貧
窮
則
是
整
個
社
會
文
化
體
系
的
問
題
，
並
非
一
小
串
治
標
的
方
案
可
解
決
。
人
類
學

家
O
M
S
H
E

呈
的
以
其
自
一
九
五
九
年
起
的
一
連
串
研
究
中
|
|
包
括
墨
西
哥
城
及
波

多
黎
各
的
貧
民
窟
等
地
的
調
查
研
究
，
發
現
這
種
結
構
式
的
貧
窮
而
創
用
了
「
貧
窮
文
化

」
(
岳
凹
的
己E
B

且
可

O
S

且
已
一
詞
。

在
H
L叩
建
凹
的
的
個
案
研
究
中
，
他
發
現
窮
人
的
生
活
狀
況
、
行
為
模
式
及
字
宙
觀
等

，
有
著
相
當
程
度
的
共
同
點
，
而
這
些
共
同
點
足
以
由
大
社
會
所
持
有
者
分
別
出
來
，
並

且
由
上
一
代
傳
給
下
一
代
，
讓
下
一
代
難
以
逃
避
貧
窮
的
厄
運
，
造
成
惡
性
循
環
。
他
列

舉
了
數
十
項
特
質
來
描
述
貧
窮
文
化
。

在
貧
窮
文
化
與
大
社
會
文
化
的
關
係
上
，
「
貧
窮
文
化
的
分
子
對
政
黨
、
工
會
、
教

育
機
構
等
的
參
與
率
甚
低
，
不
信
任
政
府
、
警
察
、
教
會
及
統
治
階
級
;
而
社
會
機
構
中

，
他
們
參
與
較
多
的
部
是
監
牢
、
軍
隊
或
是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。
(
沙
學
溪
，
一
九
七
四
•• 

四
一
)在

經
濟
方
面
，
貧
窮
文
化
表
現
了
長
期
的
為
生
存
掙
扎
、
失
業
或
未
充
分
就
業
，
低

工
資
、
非
技
術
性
職
業
，
童
工
，
沒
有
儲
菩
，
家
庭
週
期
性
的
缺
鋒
和
缺
乏
存
糧
，
每
次

需
要
的
時
候
才
一
次
次
地
去
買
吃
的
，
上
當
舖
當
東
西
，
向
地
方
錢
莊
借
錢
，
穿
二
手
的

表
服
、
用
二
手
貨
等
。

在
家
庭
方
面
，
同
居
方
式
往
往
取
代
正
式
結
婚
，

一
口
向
比
率
的
遺
棄
妻
見
，
家
庭
中
傾

向
以
母
親
為
中
心
也
和
母
方
親
戚
較
接
近
，
小
孩
子
享
受
「
受
到
保
護
及
照
顧
的
見
童
期

」
為
時
甚
短
，
大
多
很
早
就
開
始
分
擔
家
事
、
外
出
工
作
，
性
生
活
開
始
較
旱
，
常
常
為

，

家
中
有
限
物
質
而
爭
執
，
口
頭
上
雖
然
強
調
家
庭
分
子
應
團
結
一
致
，
事
實
上
，
家
庭
分

,,-- ~ 1 一



乎
不
和
的
情
況
常
見
，
家
庭
中
往
往
有
一
權
威
人
物
以
解
決
紛
嚀
。

此
外
，
居
住
擁
擠
、
缺
乏
隱
私
、
愛
看
熱
鬧
、
創
酒
、
用
武
力
解
決
眉
宇
端
，
除
家
庭

外
，
甚
少
有
其
他
社
會
組
轍
，
社
會
結
構
鬆
散
等
是
表
現
在
社
區
芳
面
的
特
質
。
脆
弱
的

自
我
結
構
;
對
性
別
認
同
迷
惘
;
缺
乏
控
制
衡
動
的
能
力
，
懷
著
過
一
天
算
一
天
的
「
只

顧
目
前
」
人
生
觀
，
不
太
計
劃
將
來
，
容
易
認
命
和
忍
從
;
有
濃
厚
的
男
性
優
越
感
，
對

各
種
心
理
病
態
部
視
若
無
睹
，
相
安
無
事
;
有
狹
窄
的
地
方
性
，
只
知
他
們
有
自
己
的
小

社
區
，
只
顧
自
己
的
問
題
，
不
重
傳
統
，
也
甚
少
緬
懷
過
去
，
這
些
都
是
在
個
人
方
面
貧

窮
文
化
所
表
現
的
特
質
。
(
沙
學
漠
，
一
九
七
四
;
丘
延
亮
一
九
七
六
)

雖
然
，
以
上
分
別
了
幾
類
貧
窮
文
化
的
特
質
，
但
各
類
特
質
之
間
實
有
曲
一
個
高
度
的
相

關
聯
，
任
何
單
獨
的
特
質
，
並
不
足
構
成
貧
窮
文
化
，
在
社
會
的
其
他
階
層
也
可
能
具
有

其
中
的
個
別
特
質
，
必
須
上
述
各
特
質
集
攏
起
來
，
+
4構
成
貧
窮
文
化
。
至
於
各
特
質
的

比
重
，
則
可
能
因
文
化
、
地
區
及
時
間
而
有
所
差
異
。

根
據
古
豆
間
的
觀
點
，
「
貧
窮
現
象
」
和
「
貧
窮
文
化
」
是
有
區
別
的
，
有
些
社

會
具
有
貧
窮
問
題
，
如
未
產
生
貧
窮
文
化
，
如
許
多
原
始
、
前
文
民
族

S
H
O
-
-
芯
片
缸
片
由

宮
。
可
穹
的
)
、
印
度
的(
U
E自
己
階
級
、
東
歐
的
猶
太
民
族
、
古
巴
等
地
(
鄭
美
能
，
一

九
七
四
.. 

四
|
五
)
，
這
些
地
方
雖
然
生
活
窮
困
，
卸
是
大
家
一
致
，
木
倒
在
變
遞
過
程

中
被
洪
流
沖
刷
下
來
或
未
及
接
受
變
遷
而
形
成
的
特
殊
貧
窮
，
後
者
的
特
色
是
「
感
到
社

會
的
一
切
設
施
都
不
是
為
他
們
而
設
，
他
們
感
到
不
能
歸
屬
，
有
見
外
、
無
根
、
不
經
心

、
甚
至
玩
世
不
恭
、
嫉
恨
、
仇
世
的
態
度
。
」
(
李
亦
園
，
一
九
七
五
.. 

一
二
八
)
而
這

些
現
象
又
容
易
產
生
在
六
種
社
會
情
況
之
中
.• 

@
屬
現
金
經
濟
(
的
帥
的E
R
O
B
S
M
)，
工

資
勞
動
和
為
利
潤
而
生
產
;
@
失
業
及
不
充
分
就
業
率
高
而
持
久
﹒
'
@
工
資
低
;
@
無
論

是
政
府
或
志
願
團
體
對
低
收
入
的
人
口
，
沒
有
提
供
社
會
的
、
政
治
的
和
經
濟
組
織
;
@

屬
雙
系
親
屬
體
系
之
社
會
，
而
非
單
系
者
;
@
統
治
階
層
之
價
值
觀
強
調
財
富
與
資
產
之

累
積
，
節
儉
與
上
升
社
會
流
動
之
可
能
，
並
調
經
濟
地
位
低
微
乃
個
人
能
力
不
足
所
致
。

戶
。
皂
的
由
其
有
限
的
研
究
所
得
資
料
，
試
圖
建
立
「
貧
窮
文
化
」
的
模
式
，
對
貧
窮

問
題
的
操
究
具
有
相
當
的
價
值
，
但
亦
有
某
些
論
點
不
移
清
楚
而
受
到
嚴
厲
的
批
評
。

〉
E
Z
a

戶
g
p
n
E
H
E
J
E
-
g
E
O

等
人
即
對
貧
窮
文
化
的
理
論
建
立
及
逐
條
特

色
加
以
詳
細
地
批
評
列
舉
，
謂
其
所
列
舉
的
特
質
欠
精
密
而
倉
糊
，
同
時
論
點
前
後
矛
盾

，
甚
至
誤
用
「
文
化
」
一
詞
(
沙
學
漠
，
一
九
七
四
)
。
筆
者
以
為
，

Z

豆
的
在
建
立
「

貧
窮
文
化
」
的
模
式
過
程
中
，
固
然
態
度
不
移
嚴
謹
，
所
持
的
主
張
也
似
有
矛
盾
，
但
說

其
根
本
誤
用
「
文
化
」
一
詞
則
嫌
過
分
。
誠
如
k
g

出
息
叩
門
指
出
的.. 

文
化
代
表
著

一
室
人
行
為
的
一
套
規
範
和
價
值
，
而
這
一
套
系
統
是
任
遠
的
(
〉
品
古
巴
巴
，
並
不

是
由
任
何
人
或
團
體
強
迫
他
們
接
受
的
，
這
一
套
系
統
並
且
是
世
代
相
傳
的
(
注
旦

出
皂
白
H
L
法
泡
一
出
山
)
。
這
正
與H
t
m豆
M

前
列
貧
窮
文
化
的
特
質
相
符
合
。
同
時F
m
三
明

指
出•• 

並
不
是
貧
窮
本
身
難
對
付
，
而
是
「
貧
窮
文
化
」
難
對
付
，
這
才
是
貧
窮
真
正
的

問
題
癥
結
.. 

窮
人
們
的
各
種
態
度
和
價
值
體
系
，
必
須
和
其
物
質
生
活
條
件
一
塊
兒
改
變

，
否
則
，
貧
窮
問
題
仍
將
循
環
發
生
。

肆
、
貧
窮
的
歸
因
與
解
決
的
方
法

貧
窮
問
題
的
歸
因
從
其
存
在
的
歷
史
和
概
念
的
分
析
中
，
可
以
理
出
一
個
觀
點
，
那

就
是
貧
窮
問
題
是
社
會
變
遷
中
的
失
調
現
象
。
此
一
不
協
調
的
發
生
，
學
者
以
為
來
自
三

方
面
﹒
.

ω
個
人
的
無
能
。
個
人
無
法
跟
上
社
會
的
最
起
碼
水
準
'
可
能
是
因
為
根
本
上
能
出

的
不
足
、
或
是
受
到
環
境
的
壓
，
刃
，
而
無
能
力
應
付
社
會
的
變
遷
。
但
這
個
人
的
因
素
追

根
究
底
，
只
佔
了
非
常
小
的
比
例
，
甚
至
從
現
代
社
會
福
利
觀
點
根
本
關
貧
窮
與
人
無
關

，
應
由
社
會
負
其
責
任
。

ω
不
利
的
物
質
環
境
。
如
自
然
資
源
稀
少
、
氣
候
惡
劣
、
瘟
疫
等
，
足
以
造
成
社
會

經
濟
的
失
詞
，
使
社
會
生
活
失
去
原
有
的
秩
序
，
發
生
混
亂
的
局
面
，
原
本
生
活
在
社
會

邊
緣
的
人
，
就
更
無
法
跟
上
關
步
了
。

川W
社
會
結
構
的
問
題
。
如
經
濟
制
度
未
發
揮
完
整
功
能
，
產
生
財
富
分
配
不
均
，
商

業
蕭
條
及
廣
泛
失
業
等
。

後
二
因
素
才
是
社
會
學
者
較
為
重
視
的
地
方
，
尤
其
是
社
會
結
構
的
問
題
，
今
日
的

社
會
貧
窮
，
主
要
歸
咎
於
經
濟
制
度
未
能
公
平
地
分
配
財
富
，
才
產
生
了
貧
富
之
差
別
，

在
遺
種
資
本
主
義
的
工
業
結
構
下
，
貧
窮
問
題
永
遠
與
之
俱
存(7
r
z
g叩
門
出
B
E
y
­

S

斗
山
)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資
本
主
義
經
濟
制
度
存
在
一
天
，
「
貧
窮
」
就
會
存
在
不
得
消
滅

，
因
為
社
會
上
永
遠
有
貧
富
之
差
，
只
是
程
度
上
的
大
小
而
已
;
而
出
結
構
的
觀
念
所
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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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出
來
的
「
貧
窮
文
化
」
'
則
經
由
改
變
其
文
化
或
改
文
化
體
系
，
是
可
且
將
之
消
除
的

。
但
貧
窮
文
化
的
消
除
，
並
不
表
示
「
貧
窮
」
之
不
存
在
!

。
m
n
R
E

菩
提
示
的
觀
念
|
，
從
「
貧
窮
文
化
」
的
體
系
下
手
，
改
變
其
價
值

和
規
範
體
系
，
使
這
種
「
文
化
」
或
「
次
文
化
」
木
再
梅
成
大
社
會
體
系
中
的
問
題
，
貧

窮
問
題
才
得
解
決
。
如
在
美
國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試
圖
提
高
貧
窮
家
庭
的
生
活
水
準
于
時
，

將
重
重
地
倚
賴
精
神
醫
學
的
工
作
，
即
是
這
種
觀
念
的
具
體
表
現
;
低
度
開
發
國
家
，
治

標
的
社
會
工
作
，
並
不
能
解
決
社
會
貧
窮
問
題
，
必
須
設
法
達
到
公
平
地
分
配
增
長
中
的

國
家
財
富
，
使
工
業
化
過
程
中
，
人
們
所
付
出
的
棧
牲
更
平
等
，
社
會
才
能
期
待
獲
得
安

定
。

至
於
具
體
的
對
付
貧
窮
的
辦
法
，
一
般
總
是
從
兩
方
面
看
眼

•• 

結
構
性
對
策
(
治
本

的
長
期
對
策
)
及
病
理
性
對
策
(
洽
標
的
短
期
方
案
)
。
前
者
如
改
變
社
會
組
轍
結
構
，

使
組
織
發
揮
力
量
，
增
加
成
員
的
個
人
能
力
;
由
政
府
措
任
最
後
的
雇
主
，
大
量
舉
辦
公

共
工
程
，
握
供
就
業
機
會
;
創
造
新
型
職
業
，
增
強
個
人
謀
生
能
力
等
措
施
。
根
本
在
圖

改
變
現
存
的
社
會
結
構
，
使
之
趨
向
於
分
配
機
會
的
均
等
。
後
者
如
提
供
各
項
社
會
服
務

，
加
強
福
利
救
助
，
幫
助
貧
民
解
決
困
難
，
增
加
貧
民
收
益
等
措
施
，
旨
在
解
決
現
時
發

生
的
貧
窮
問
題
，
直
接
提
升
貧
民
的
生
活
水
準
，
爭
取
一
時
的
效
果
，
解
決
眼
前
的
問
題

。
不
過
從
長
遠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此
二
類
對
付
貧
窮
之
法
應
配
合
使
用
才
能
克
竟
全
功
，
否

則
縱
使
「
貧
一
尸
」
完
全
消
滅
，
貧
窮
問
題
仍
然
存
在
。

但
、
台
灣
貧
窮
問
題
的
研
究

政
府
遷
畫
以
來
，
對
貧
一
尸
的
調
查
工
作
雖
然
很
早
即
已
開
始
，
但
範
圍
僅
限
於
對
貧

一
尸
的
一
般
例
行
調
查
，
未
能
對
貧
窮
問
題
深
入
分
析
，
直
到
近
五
、
六
年
來
，
才
散
見
教

篇
接
理
分
析
，
對

臺
灣
地
區
的
貧
窮
問
題
做
本
質
上
的
揉
討
。

(
也
許
應
說
中
國
社
會
不
存
在
有
貧
窮
文

基
本
上
，
蓋
灣
並
不
存
在
「
貧
窮
文
化
」

化
)
，
因
為
此
地
是
個
組
織
嚴
密
的
社
會
，
有
各
種
血
緣
、
地
綠
的
組
織
及
經
濟
、
社
會

、
職
業
、
宗
教
的
團
體
，
社
會
成
員
的
歸
屬
感
很
強
。
南
禹
社
區
雖
有
一
些
貧
窮
的
特
質

，
但
絕
非
「
貧
窮
文
化
」
'
社
會
上
提
供
他
們
流
動
的
機
會
並
不
比
一
般
少
，
社
區
居
民

並
不
存
在
有
不
能
歸
屬
的
感
覺
(
林
美
容
，
一
九
七
七
)

畫
灣
的
貧
民
和
美
國
的
比
較
，
有
五
項
主
要
的
不
同
﹒
.

ω
不
存
在
有
種
按
歧
視
。

ω
上
升
的
社
會
流
動
大
。

川W
擁
有
精
神
生
活
的
傳
統
文
化
(
寬
恕
、
容
忍
等
)
，
不
致
破
壞
性
行
為
或
放
縱
性

行
為
。仙

具
倫
理
的
精
神
，
對
婚
姻
的
背
飯
或
遺
棄
相
對
較
少
。

的W
尚
未
形
成
高
度
資
本
主
義
，
能
顧
及
貧
民
的
生
活
(
廖
榮
利
，
一
九
七
五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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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主
要
的
不
同
，
支
撐
著
中
國
社
會
的
基
本
結
構
，
也
呈
現
出
臺
灣
貧
窮
問
題
的
特

色
|
|
結
構
上
的
問
題
並
不
嚴
重
，
但
這
並
不
表
示
可
臥
疏
忽
貧
窮
的
問
題
，
事
實
上
，

在
畫
灣
我
們
對
於
貧
民
基
本
人
權
的
自
尊
和
自
童
及
對
貧
民
的
服
務
精
神
，
甚
至
對
貧
民

的
了
解
都
還
未
能
完
全
地
建
立
，
更
惶
論
解
決
貧
民
的
問
題
。

在
臺
灣
地
區
貧
一
尸
致
貧
的
原
因
分
析
中
(
陸
光
，
一
九
七
五
)
，
佔
第
一
位
的
是
「

原
來
貧
窮
」
'
顯
示
惡
性
循
環
的
特
色
，
第
二
位
的
「
人
口
眾
多
」
及
第
三
、
四
位
的
「

久
病
不
懸
」
、
「
殘
障
」
'
則
顯
示
的
是
物
質
條
件
的
惡
劣
，
今
年
年
初
公
布
的
「
社
會

救
助
法
」
當
能
補
救
一
些

。

由
於
客
觀
條
件
的
限
制
，
畫
灣
目
前
所
能
做
的
，
也
暫
且
治

標
性
的
辦
法
為
主
，
其
成
投
則
仍
有
待
觀
察
!

臥
簡
單
而
又
稀
少
的
研
究
，
實
不
足
以
窺
蓋
灣
貧
窮
問
題
的
一
斑
，
社
會
學
在
此
一

領
域
的
研
究
不
消
說
是
迫
切
地
有
待
加
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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